
衛生福利部
報告人：長照司籌備辦公室陳副主任素春

107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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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第3600次會議



大綱

 長照2.0目標與服務內容

 長照2.0執行成果

 長照支付新制執行情況、外界反應問題與本部因應作為

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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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數成長
資源佈建增加
資源連結效率提升
長照人力薪資成長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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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重病/末期
失智/失能衰弱

亞健康

臨終

一、延長健康餘命

二、維持剩餘功能、減短臥床時間

長照2.0目標

未來

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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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需要推估及涵蓋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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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群體

長照需要推估人數

長照1.0

(推估106年)

長照2.0

(推估106年)

長照需要 51 74

長照失能 60.3

衰弱老人 2.5

失智未失能 11.0

• 納入更多的長照需要者

• 涵蓋率

(單位：萬)

長照失能
推估人數

106年長照失能人口服務情形
106年使用外勞

情形
106年待滿足
人口需求

居家式/
社區式
服務人
口數

涵蓋率
占比
(%)

機構住
宿式服
務人口
數

涵蓋率
占比
(%)

人數
涵蓋
率占
比(%)

人數
占比
(%)

737,623 113,706 15.42 89,525 12.14 233,368 31.64 301,024 4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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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期
照
顧
服
務

健
康
照
護

居
家

機
構

社
區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居家服務

居家護理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文健站

樂齡學習中心、長青學苑

預防及延緩失能計畫

巷弄長照站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喘息服務

居家復健

健康促進 居家醫療

慢性病管理

出院準備服務

機構照護

家庭托顧

日間照顧

小規模多機能

失智服務據點

健康 重病/末期失智/失能衰弱亞健康 臨終

安寧
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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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服務內容

共
餐

社會
參與

健康
促進

預防或
延緩
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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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體系

有長期照顧的需要⋯

洽詢護理站
取得出院準備服務

撥打1966
長照服務專線

照管專員使用照顧管理評估量表
核定長照需要等級及服務給付額度

A

住院中的民眾 社區民眾

縣市照顧管理中心

B

BB

協助個案擬訂照顧計畫
連結及管理長照資源

提供長照服務

C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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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服務人數增加

照顧服務
輔具及無

障礙
餐飲服務 交通接送 居家護理 居家復健 喘息服務

機構服務

補助

105年 72,704 6,847 8,951 9,424 6,222 8,399 13,481 4,329

106年 87,060 8,009 9,004 10,627 9,756 11,705 18,383 4,777

成長率 19.7% 17.0% 0.6% 12.8% 56.8% 39.4% 36.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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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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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服務人數增加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105年 106年

使用人數 22,645 22,646 28,620 34,463 39,578 42,640 45,821 48,375 72,704 87,060

成長率(%) 0.0% 26.4% 20.4% 14.8% 7.7% 7.5% 5.6% 50.3%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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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中之照顧服務使用人數歷年趨勢

單位：人數



新申請案 新申請且經評估案

105年1-4月 14,443 13,793

106年1-4月 15,557 15,427

107年1月-4月22日 26,590 24,806

107年較106年同期成長率

(%)
70.9% 60.8%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長照服務新申請及評估人數

長照2.0執行成果
服務人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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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數



居家服

務

日間照

顧

家庭托

顧

交通接

送

營養餐

飲

居家復

健

居家護

理

喘息服

務

輔具資

源中心

及據點

105年 200 205 77 40 197 129 413 584 27

106年 238 259 85 48 249 211 505 602 31

成長率(%) 19.0% 26.3% 10.3% 20.0% 26.3% 63.5% 22.2% 3.0%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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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
長照服務資源:原長照1.0服務項目

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佈建增加

單位：家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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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



失智社

區服務

據點

失智共

同照護

中心

老福機

構/榮家

體系失

智專區

身障福

利機構

老化專

區

失能身

障家庭

托顧服

務

失能身

障日照

服務

整合型

服務中

心(A)

複合型

服務中

心(B)

巷弄長

照站(C)

預防及

延緩失

能照護

105年 102 0 18 0 0 0 17 44 85 0 

106年 134 20 21 2 18 36 80 199 441 850 

成長率(%) 31.4% 16.7% 370.6% 352.3% 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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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佈建增加

長照服務資源：長照2.0新增服務項目

單位：家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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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佈建增加

106年本部創新設置失智共同照護中心，
守護失智長者與家庭照顧者，並提供個
案管理、家屬支持、扶植照護資源、失
智識能教育及失智友善社區等服務。106
年度共設立20個據點，共服務9,130人。

失智照顧服務資源

失智共照中心

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105年已建置瑞智學堂68處、失智社
區服務據點26處、互助家庭8處等計
102處；至106年底業建置134個據
點，共服務7,068人(含家屬)。

失智共照中心資訊地圖



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佈建增加

105年 106年

照管專員 314 562

照管督導 39 89

行政人員 9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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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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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數

105年 106年

居家照服員 9523 10478

社區照服員 747 1,419

機構照服員 14,924 16,520

0

5,000

10,000

15,000

20,000

25,000

30,000

37.8%

3.0%

59.2%

36.9%

5.0%

58.1%

註：自106年起，社區照服員加計任職於團體家屋及C級
巷弄長照站之照服員人數。

註：自106年起，另補助縣市政府行政人員。

總人數 25,194 28,417 總人數 353 741

長照服務人力



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佈建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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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專線
設置家庭照顧者諮詢服務專線(0800-507272有你真好
真好)及互動網路平台，藉由電話之即時性及便利性，即
時提供心理支持、諮詢及福利資源轉介服務。

推動照顧實務指導員制度
照顧實務指導員到宅提供關懷訪視及專業諮詢指導，提
升家庭照顧者照護知識及照顧技能，以減輕家庭照顧負
擔，進而提升照顧品質
 107年度共結合20縣市55居家服務特約單位推動。

建置家庭照顧者服務據點
為提供家庭照顧者近便性、 在地化的專業服務，設置
「家庭照顧者支持服務據點」，目前業有20個縣市30個
據點(金門縣、連江縣無) 提供個案管理、喘息服務、紓
壓活動、支持團體、心理協談等服務

家庭照顧者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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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資源連結效率提升

出院準備計畫自106年4月開始實施，出院前接受長照
2.0需求評估且出院後接受長照2.0服務，平均出院至接
受到服務之日數自106年4月平均17.4天明顯減少至107
年1月平均11.55天，減少5.85天，成長率為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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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調升居家照顧服務員薪資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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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吸引居家服務員人力投入及鼓勵留任，服務提供單位應適當調升
薪資待遇及建立單位內人事管理制度，包括居家服務員因工作所需
之交通油料之負擔方式、獎懲考核、升遷機制、證照津貼等

服務提供單位如未依規定給薪，地方政府可視情節輕重據以終止特約或不予
續約

薪資待遇

採月薪制者，每月最低薪資32,000元

採拆帳制者，依全職人員薪資換算結果，不得低於每月32,000
元；部分工時人員薪資換算結果，不得低於第2點之最低時薪

採時薪制者，每小時最低時薪200元；交通工時每小時時薪不得低
於基本工資(140元)

107年支付新制實施
業於107年4月30日函知各地方政府具體居家照顧服務員薪資標準

舊制下居家照顧服務員平均月薪約29,000元

(每日平均工時6.5hr＊每月平均工作22日＊每小時時薪170元+轉場交通費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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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 透過院長下鄉蒐集地方反應之問題，並提
出相關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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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建資源 ABC缺乏彈性、行政效能待強化
空間土地取得困難，資源待充實

加速效能補助與核銷作業繁瑣
系統功能需即時調整

充實人力照管及照服員人力不足
訓練資源不足

創新方案應更多元彈性
服務誘因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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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打情形專線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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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11月24日開通，可快速、
方便地申請長照服務。

• 由各縣市之照管中心人員負責
接聽，以前5分鐘通話免費的措
施，鼓勵民眾使用。

• 上班日平均每日300通；非上班
日平均每日87通。

長照2.0執行成果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註：藍色直條紋代表上班日；紅色則為非上班日。

建置1966專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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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
【1966.gov.tw】
之長照政策專區。

 提供各式溝通宣導資
源，可供民眾自行查
詢及下載，達到宣傳
使用長照服務之效。

長照2.0執行成果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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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縣市專區，提
供地方政府上載長
照資訊。

 鼓勵地方政府積極
展露長照執行成
果，使民眾更加瞭
解各縣市長照執行
狀況。

溝通宣導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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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長照出院準備服務

照顧服務員形象

推動社區整體照顧服務體系(ABC)

預防延緩失能照護
微電影、電視廣告

 電視廣告、海報、
友善醫院認證貼紙

 電視廣告、服務短片

服務短片

懶人包、摺頁

 電視廣告

 服務短片

長照2.0服務申請

p.18.1966長照服務專線-服務對象篇.mp4
p.18.1966長照服務專線-服務對象篇.mp4
https://youtu.be/MR6DfYUOZfg
https://youtu.be/MR6DfYUOZfg
https://youtu.be/wCrGm-bi3UA
https://youtu.be/wCrGm-bi3UA
p.34.長照ABC動畫版_國語.mp4
p.34.長照ABC動畫版_國語.m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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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2.0執行成果
雙向資訊傳遞暢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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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媒體

電視、廣播 其他通路
醫院電視牆、本部臉書、Line及
長照政策專區等

社群媒體、網站覆蓋式廣告、
行動廣告、Youtube片頭影音廣告等

平面媒體

捷運月台電視廣告、戶外媒體廣告(五都夜
市、台北轉運站等)，以及行政院公益託播通
路等

以及各地方電台與行政院公益託播通路等

實體活動
辦理長照2.0記者會、長照論壇、長照2.0縣市說明會、
各縣市行銷活動，以及長照服務相關單位及團體之
行政說明會議、輔導座談會等

電視通路：

廣播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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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給付支付制度基本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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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升效率：實施特約制度簡化費用核銷流程。

二、增加服務提供量能：提高服務費用支付基準，

增加服務單位投入誘因。

三、建立照服員專業形象：打破按時計價模式、改

善過往不同工同酬情形，強化專業及提升服務

品質，並提供照服員合理薪資，使人才久任。

四、以個案為中心：針對個案問題清單提供符合其

需求之照顧服務，由照管專員或個案管理員與

案家共同擬訂照顧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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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給付支付新舊制度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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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制 新制

(1)依照顧組合計價
(2)不同工不同酬
(3)依服務難易度提供加成給付
(4)原民及離島地區加成20%
(5)個人給付額度可留用至下次核定

日前使用

(1)依時數計價
(2)不同工同酬
(3)例假日提供服務需由民眾加

價負擔

調降民眾部分負擔比率
(一般戶由30%降為16%)
實施特約制度取代方案補助
由個案與個案管理員共同擬定照顧計畫

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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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

需求
評估

系統主動顯

示問題清單

及失能等級

(額度)

於個案額度內與案

家討論確定所需之

照顧組合

派案予
特約服
務單位

提供長
照服務

申報服
務費用

申請長照

服務/接受

長照需要

評估

照管中心

需求評估

/核備照

顧計畫

個案或

家屬
照管中心或A（社區
整合型服務中心）

1.完成評估後，系統自動帶出長照失能等級、長

照服務額度及問題清單。

2.A之個管員以其專業判定勾選個案所需的服務

措施後，於額度內與案家討論所需之照顧組合，

並決定服務頻率、特殊記載事項，形成照顧計

畫。

3.將個案照顧計畫登錄資訊系統，並向長照中心

核備。

4.服務連結：將個案依所需之服務派案予特約服

務單位(A、B、C+)

A或B（各類服務特約機
構）

依照顧計

畫提供服

務

依照顧計

畫及長照

給付及支

付基準申

請服務費

用

長照給付及支付服務流程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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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類別及部分負擔

照顧及專業服務 交通接送服務
輔具及居家無障
礙環境改善服務

喘息服務

額度(元)

部分負擔
比率(%)

一般戶
(%)
中低
收戶(%)

低收
入戶(%)

10,020~36,180 1,680~2,400 40,000/3年 32,340、48,510/年

16

5

0

16

5

00

10

30

分類

一 二 三 四

30

10

0

27 25 21

9 8 7

 備註：
1. 交通接送服務適用於長照需要等級四級(含)以上者，並限定使用於照顧計畫之就醫或復健，
給付級別依縣市幅員，及是否為偏遠地區等因素分為四類。
2. 給付支付基準共152項，包括以上142項，及「照顧管理及政策鼓勵服務」10項。

適用居家及社區式
長照服務

65項項目數 1(不分項) 68項 8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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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服務提供單位 接受長照服務個案

縣市

106年12月
底有提供服
務單位數(A)

107年4月底
有提供服務
單位數(B)

(B)服務單位
中已完成特
約單位數(C)

完成特約比
率(C/B)*100

106年12月底接
受長照服務人
數(D)

107年3月底
接受長照服務
人數(E)

合計 1,593 1,873 1,694 90% 113,706 124,544

各縣市服務單位給付新制概況

 備註：
1. 長照服務提供單位之統計截止日期:107年4月30日。
2. 因現有資訊系統缺乏機構統計功能，資料來源為各縣市政府社、衛政服務主管單位調查。
3. 單位數係指居家服務、日間照顧、家庭托顧、交通接送及專業服務之單位數加總，同一機構如同時提供多項服務，將

重複計算。
4. 因大部分縣市仍由社、衛政各自分別主管長照服務項目，並分別以不同服務項目個別特約，故「提供服務單位數」以

及「完成特約單位數」二欄位之計算方式，係加總社、衛政各項服務項目之單位數。
5. 服務人數係指106年1月起身分證字號歸戶且有服務紀錄之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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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新制初期外界意見

照顧個案及家屬

 分項計價，民眾部分負擔增加

 無法預估服務項目完成時間，不
利作息安排

 聘僱外籍看護工個案使用喘息服
務門檻過高

 失能身障者使用便利性不足

 對使用住宿式機構個案照顧不足

照顧服務員

 雇主可能改變計薪方式，導致收
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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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服務單位

 部分基準項目使用時機與內涵未
盡明確

 基準項目過多，使用不便

 資訊系統配套不及

地方政府
 資訊系統配套不及
 新制特約模式仍在適應

因應新制

 居家服務員薪資調升對住宿式機
構的人力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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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福部因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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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照顧個
案及家屬

針對照顧
服務單位

針對聘僱外
勞的家庭

針對使用住宿式
服務之個案及住
宿式機構人力

加強與民眾溝通，釐清部分負擔增加疑義
輔導個案與個管員討論選擇最適照顧組合。
輔導服務單位在不增加民眾負擔下，提供符合個案所需服
務。

簡化基準運用
釐清項目定義；增訂使用時間及時機。
簡化支付給付基準便利服務提供單位與個案及家屬間溝
通。

研擬降低聘僱外籍看護工個案使用喘息
服務門檻

研擬調高使用機構服務者公
費安置費用



結語

長照2.0擴充長照十年計畫之內涵，增加服務對象
，長照服務向前延伸預防失能及減緩失能等預防性
服務措施，向後整合在宅安寧照顧、在宅醫療等服
務，以實現在地老化為目標，建立以社區為基礎，
提供從支持家庭、居家、社區到住宿式照顧多元連
續性、普及式之照顧服務體系，達到使民眾「看得
到、找得到、用得到」長照服務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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